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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民族根基的還「原」（1980

年代中-末期） 
1980 年民族權益覺醒之際，原住民作家與文字工作者，不僅只注意權益之爭

取，因為同時間他們亦關注著民族根基的還「原」。所謂民族「根基」，筆者將其

歸納為民族文化、歷史、語言三大部分。換言之，也就是接近於斯大林定義所謂

一個民族組成的基本要素：「共同地域、共同語言、共同經濟生活、共同心裡素質

（文化內涵）」。1 由於，筆者透過文本的分析與統整中，發現原住民文字工作者

在民族的「根基」概念上，有著要求還給原住民族的自覺意識。因此，1980 年原

住民的「民族自覺」不單純由「爭」字開始，筆者發現應該也包含所謂「還」之

概念。因為，民族根基的還「原」意義，不僅在於能修復已斷裂的文化面向，更

能重建原住民遭曲解的歷史事實與被遺忘的民族語言。這是觀察 1980 年代原住民

族自覺不可忽視的部分，更是 1990 年代主體意識得以再現的重要背景。 

第一節 文化「崩解」的反思與復振 

一、文化消逝的體認 

第貳章中筆者提到 1980 年代左右，原住民文化受經濟、地緣等因素之影響，

已迅速呈現撕裂狀態。文化的裂痕，不僅造成民族傳承的不連續面，也混亂族人

的精神寄託，此民族失魂之現象，漸漸地腐蝕當代原住民的民族意識與民族認同，

也使原住民失去文化尊嚴。本節將回歸創作文本來進行論述，透過創作者的觀察

與思想，試圖理出原住民作家文化自覺之特殊現象，以及原住民族整體文化自覺

的面貌。 

原住民族文學創作中，最早提及文化消逝現象的作家為拓拔斯‧搭瑪匹瑪，

1983 年〈最後的獵人〉一文中他寫到： 
一大早到現在不見走動的野獸，他歸罪於森林的日漸縮減，他想到再過幾

年森林到處是人聲、車聲，動物會因森林的浩劫而滅跡，從此獵人將在部

落裡消失，森林是最後能使他得到安慰的地方，比雅日越想越孤單，但他

也為森林感到不平。2 

                                                 
1 林耀華主編，《民族學通論》，北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7 年，頁 8。 
2 拓拔斯‧搭瑪匹瑪，《最後的獵人》，台中：晨星出版社，1987 年，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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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作家經由獵人的消失，表現出對文化滅亡之危機感。事實上，選擇以

獵人來呈現原住民文化的消亡，筆者認為，是有其創作之目的。因為，獵人是最

能代表原住民文化的精髓之一，尤其是以父系社會為主的部落中所扮演的角色與

功能，絕對與獵人有著密切之關係。是故，作家會以「最後的獵人」為題創作，

很明顯地除了表現文化的斷裂，亦反映出男性所主導的布農族世界面臨了空前的

危機。作家雖然以其含蓄的布農族性格，委婉地道出他所觀察之文化現象，但仍

可看出其鮮明的文化認同以及「民族自覺」。 

不同於拓拔斯‧搭瑪匹瑪，1985 年排灣族的都冷‧古禮理則以寫實之口吻，

直率地寫出他的觀察： 

原住民不再敢承認自己，不再敢有勇氣肯定自己，這與原住民文化的喪失，

莫不有密切關係。要恢復台灣原住民族的自信，一定要發揚原住民文化，

恢復原住民固有道德。原住民文化是台灣殘存的原住民族文化，我們身為

台灣原住民族的後裔，當重視珍惜，不忘本，在這道德敗壞的今日，從本

族的文化中，找回自己，才是真正自強自立之道。3 

文中都冷‧古禮理思考到，原住民不敢承認自己，無勇氣肯定自己之原因，

乃與文化的喪失有關。所以，他認為要恢復民族自信心，要肯定自己，脫離否定

自己的年代，就要發揚原住民族文化。都冷‧古禮理有此自覺，一方面其實是在

駁斥 1980 年代台灣主流社會認為的，因原住民無文字，故也就無所謂「文化」之

論調。4 以及，衝撞當時所認同之「中國閩南地區移居來台，富有冒險患難、刻

苦耐勞之精神」的台灣文化。總之，由其作品可確定的是，當原住民文化喪失之

際，除奮力喚起族人之文化自覺外，一方面也在突顯原住民的確是有別於主流社

會之文化模式。 

身為「原權會」會長的路索拉滿‧阿勒，藉由服務都市原住民期間之經驗，

以其長期之觀察，他在〈醒來的民族開始行動！〉一文中抒發其心得：「台灣原住

民族的文化在以「大漢族沙文主義」為中心的政策下，長期以來遭受漠視，如語

言的迅速消逝、豐年祭的商業化、政治化、異質化等。」5 他會有如此的反應，

起因於對「國府」政策的反思，以及平埔族文化滅亡之借鏡，經由過去歷史經驗

的投射與現代政策的質疑，深刻體會文化消逝的可怕與影響。 

                                                 
3 台灣原住民族權利促進會，《原住民-被壓迫著的吶喊》，台北：台灣原住民族權利促進會出版

1987 年，頁 62。 
4 台灣原住民族權利促進會，1987 年，頁 139。 
5 路索拉門‧阿勒，《大武山的吶喊》，台北：國際特赦雜誌，1999 年，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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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泰雅族娃丹則是從民族接觸史的角度，體會原住民文化的淪陷與被侵

蝕，1986 年〈台灣山地同胞的「明天會更好」？〉一文寫到： 

然而當與外來較高文化的民族接觸成為無可避免的事實時，居於劣勢的少

數對較優勢的多數所具有的文化，根本談不上選擇。致山胞由原始保存下

來的優良傳統和文物及制度，隨著人們相仿多數人所奉行的思維方法和生

活方式而逐漸消失。外來的商業文明不自覺地沖毀了許多傳統文物和風俗

習慣，雕刻技術失傳，傳統歌舞為庸俗的流行歌曲和迪斯可取代，部分山

胞文化淪為政治宣傳工具。6 

文中，作家以群體人數上之優劣，說明同化現象所產生之事實，已將原住民

文化摧殘殆盡。而經濟力的滲透，亦成為另一項侵蝕原住民文化之源頭。此外，

受 1985 年之選舉刺激，他痛斥政治候選人，非但不將瀕臨消逝邊緣的原住民文

化，以政治之力輔助使其成長茁壯，反而使其淪為「德政」之宣傳奴隸，而受到

二次傷害，逼使原住民文化走入死亡。 

然距離台灣本島四十九海里外的蘭嶼，在原住民文化消逝的骨牌效應中，不

可免地也受到波及。蘭嶼當地青年王榮基，就振筆寫出雅美（達悟）族文化消逝

的諸面向，1986 年於〈達悟族人談蘭嶼的人文生態問題〉一文中他表示： 

魚撈是達悟族文化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其特質之一。但最近要輔助改用

新式拖網漁船，如此一來，達悟文化這一特質將蕩然無存；達悟族最擅長

的木雕工藝，漸有後繼無人的現象，陶製技術也因塑膠、鋁製用品的普及，

正在式微之中；達悟族居住的房屋本來是屋主一種可傳承的財產，作法是

屋主死後三年，拆散舊屋，將木材分遺給諸子。現在既已住入鋼筋水泥的

國民住宅，這種制度自然消失。7 

筆者認為，作者出現如此的說法，其原因與其牧師身份有關。牧師於部落之

職權，除宣揚福音外，便是人道之關懷之工作。王榮基自玉山神學院畢業之後，

便回到蘭嶼肩負起宣教使命與文化傳承之工作。因此，身兼牧師與文化工作者為

一身的他，便對於雅美（達悟）族文化消逝有著深刻之體認。作者自覺到，政府

開放蘭嶼之政策宣達後，具有特殊人文生態之蘭嶼，已漸漸失去其原有之樣態。

觀光、核廢料等文明惡靈之侵入，迫使雅美（達悟）族人改變了其文化樣貌，此

                                                 
6 娃丹，〈台灣山地同胞的「明天會更好」？〉《台灣教會公報》，第 1782 期，1987 年。收錄於夏

美寬，1997 年，頁 190-191。 
7 王榮基〈達悟族人談蘭嶼的人文生態問題〉《台灣教會公報》，第 1865 期，1986 年。收錄於夏

美寬，1997 年，1997 年，頁 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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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大之衝擊成為雅美（達悟）文化消逝之主因。文中，作家振振有詞的提出其政

策上之質疑，以及對雅美（達悟）族文化式微之現象感到憂心，可見離島具有先

天自然屏障的蘭嶼，其文化延續之活力，也不怎麼樂觀。 

文化的消逝除了上述因同化政策、土地流失、現代化侵蝕等影響，另一項影

響勢力則在於漢人移民社會的漠視、鄙視與不尊重。由歷史的脈絡來看，漢人對

原住民族的歧視，一直普遍存在於台灣社會，幾乎成為原住民共同的集體經驗。

在缺乏文化相對論（cultural relativism）8 認知的時代背景中，為了生存而迎合主

流社會所約定俗成的「優良」文化，原住民就必須隱藏被定位為「野蠻」文化的

根，不管是出於自願乃至被迫，最終還是完全喪失了一個民族應有的文化地位。

如此的體認，阿美族夷將‧拔路兒於 1987 年以「原權會」會長身份，參與台灣文

化促進大會時有深刻之感觸，在〈讓台灣原住民擁有「文化」地位〉一文他談到： 

我們原住民這一年來一再譴責執政黨的大漢沙文主義，抗議執政黨漠視原

住民文化，雖然未見改善，但我們仍然寄望在野人士能有異於執政黨的文

化觀，如果在野人士也無法讓原住民獲得應有的尊重，那原住民在台灣的

社會上何時能擁有應有的地位呢？9 

文中明顯反應出，台灣主流漢人社會唯「我」獨「尊」的一貫信念是不分執

政黨、在野黨，此種朝野共同藐視、刻意磨滅台灣原住民族文化存在事實之心態，

事實上已嚴重剝奪原住民族的存在價值。另一方面，就筆者觀察，此篇針對在野

人士有感之作，作家使用「寄望」一詞來表示善意，而非引用較具有批判性意味

之言詞之因，應與兩者間之長期合作有關。換言之，在彼此合作之中，相對的尊

重是作家期望之原則，亦是相互信任的依據。不過，就原住民本位之觀點，作家

的委婉之說詞似乎失去原有之主體性，因為對台灣原住民族而言，任何形式之沙

文主義，都應受到譴責，任何不利於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生存、延續之作法，都因

受到批判與質疑才是「民族自覺」的表現。 

由以上諸篇作品，筆者發現到，身兼原運與書寫為一體的作家，其作品雖都

以爭取權益為主，10 但仍然不乏出現文化面向的反思與警覺。在少數關於文化方

                                                 
8  文化相對論的意思是：「對任何文化所表現之價值的認識及評定，都取決於保持該文化的民族

對於事物的看法」。王雲五，《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人類學卷》，台北：商務印書館，1986 年

四版，頁 32。 
9  夷將‧拔路兒，〈讓台灣原住民擁有「文化」地位〉，1987 年。收錄於台灣原住民族權利促進

會，1987 年，頁 139。 
10  這點可由《原住民-被壓迫著的吶喊》一書得知，1985-1987 年間所收錄「原權會」成員之創

作有 78 篇，但其中關於權益爭取之論述就多達 64 篇，佔了 84％。 



台灣原住民族的民族自覺脈絡研究 

--以原住民族文學為素材分析（1980、90 年代） 

 
 

 118

面之作品中，雖都撰述文化消逝之實際情形，但振興、發揚民族文化之呼聲，卻

已悄悄的形成，如路索拉滿‧阿勒、都冷‧古禮理兩人之作。可見，人權自覺萌

芽之初，作家也並非完全專注於權益爭取上，而遺忘文化消失之事實。相反的，

經由文化消逝之體認，作家們卻已經起而醞釀出文化振興之初步共識。 

二、文化振興的發軔 

事實上，原住民作家與文字工作者對文化消逝的體認，由歷來之作品可知並

沒有終止。換言之，只要談到文化面向的諸問題，就必定會談論到原住民文化崩

解的實際例子。只不過，在這些作品中，文化復振的強烈訊號，是在 1988 年後才

較完整的被提出。自喻如鮭魚返鄉的泰雅族作家瓦歷斯‧諾幹，開始反思文化復

振之議題，始於酗酒問題之探討。整理發現瓦歷斯‧諾幹作品中，有相當多關於

原住民酗酒現象之反思，其原因除所見所聞之外，筆者認為還與其父親酗酒過量

有相當之關係。訪談過程中，瓦歷斯‧諾幹敘述其父親長年受酒精綑綁而無法自

拔的境遇，使他不禁思考造成原住民酗酒而非飲酒、品酒之原因為何？從他的文

章中可看出他長期觀察之心得在於：土地流失、政策失當、經濟侵略與文化喪失；

這是原住民酗酒嚴重、原住民族文化喪失之關鍵。 

他的發現與卑南族作家孫大川之自覺不謀而合，因為由 1989 年〈久久酒一次

之二〉文中，孫大川以極為嚴肅之態度，提出原住民酗酒問題之關鍵，乃在於文

化的「死亡」，他說：「原住民近百年來的經驗，無論從文化、社會或生存空間說，

正好是一種『朝向死亡』的經驗。『死亡』的壓力，迫使原住民將其原始生命力扭

曲、消散到自我毀滅的道路上。這才是山地酗酒問題最恐怖的根源。」11 由此可

知，當時原住民作家已經掌握住文化消逝所帶給原住民社會的嚴重後果，便是一

種死亡的歸宿。 

然而，酗酒問題在作家眼中，並非民族「絕症」，尤其對瓦歷斯‧諾幹而言，

如何對症下藥、以絕後患便成為他思考的重心，從此也開啟他文化復振的自覺意

識。1988 年於〈酗酒之外〉一文中，他首度提到文化復振之構想： 

在酗酒之外，為這個強勢文化的深層結構做個反省，當不難體察原住民酗

酒的歷史情節，因此，有志於恢復原住民文化的原住民新生代，當著力於

新文化的提升與舊惡習的揚棄，許多問題絕非是政治角度所能解決，從文

化著手不失為重拾信心建立部落尊嚴的有力支柱。12 

                                                 
11 孫大川，《久久酒一次》，台北：張老師文化出版社，2000 年 8 刷，頁 28。 
12 瓦歷斯‧諾幹，1990 年，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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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作家所言「恢復原住民文化」，並非要全盤的回到傳統，就如都冷‧古禮

理所言並非鼓勵大家回到「穴居野處」半原始生活狀態，13 而是有規劃、有條件

的復振文化。其中，關於舊惡習的揚棄，便是指著 1945 戰後以來酗酒之惡習。值

得注意的是，此時作家提出異於以往政治運動抗爭之形式，轉而認為文化抗爭手

段對於久攻不下的民族認同覺醒，或許是一項可行之方法。此認知上的轉變，在

1980 年代的原住民作家中，可謂首先提出者，亦是「民族自覺」中的特殊觀點。 

文化復振想法提出後，台灣原住民族文化權的問題，便成為瓦歷斯‧諾幹持

續關注之議題。因為對他而言，民族文化權的保障與發揚左右著原住民對民族本

身的認同危機。14 因此，有鑑於現代化工業忽略原住民族之主體性；物質經濟毀

棄傳統文化、侵蝕自我認同；觀光產業侵吞、扭曲民族文化，瓦歷斯‧諾幹於 1989

年〈說起崩落中的族群—我對原住民問題的一些觀察〉一文中便要求： 

（1）實施母語教學：原住民學習、了解自己的文化才是原住民客觀生存之道。 

（2）在國家公園內和原住民合作：國家公園設立的目的之一在於保護原住

民傳統文化，但官方作業長久以來即死守黑盒模式；我們認為原住民

有權參與決策並決定決策。 

（3）各族祭典由各族享有決策。 

（4）原住民菁英宜推動原住民文化復興運動。15 

由文中可知，作家明確的發出原住民主體之聲音，亦可說是提出主動

（initiative）、自決（self-determination）與自覺（self-awareness）之建議。例如，

第一項關於語言教學之部分，除了要求「國府」實行族語政策外，另一層意義也

在於要求原住民本身（尤其是年輕一代）應主動學習自身之族語。而第二項與第

三項之說法，則是明顯提出原住民族的民族自決權，此想法一方面在於杜絕惡質

觀光政策之侵擾；另一方面則在企圖建立屬於原有主體祭典之模式。至於，最後

一項鼓勵原住民菁英推動文化復興運動之策略，不僅展現出其文化自覺意識，甚

至計畫性地想喚起整體原住民族的文化自覺。 

瓦歷斯‧諾幹視為使命般的文化復興運動，經由時間與經驗之醞釀，終於發

軔於 1980 年代末，使原住民族文化發展出復振之可能性。然而，放眼 1990 年代，

文化復興運動之胚胎是否能更加持續吸收養分，逐步邁向所謂文化建設的自覺時

代？而原住民作家又自覺到何種現象，使其能持續走在文化復振之路途上？原住

                                                 
13 都冷‧古禮裡，〈被埋葬的原住民文化〉，1987 年。收錄於台灣原住民族權利促進會，1987 年，

頁 62。 
14 瓦歷斯‧諾幹，1990 年，頁 186。 
15 瓦歷斯‧諾幹，1990 年，頁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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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整體社會，在這一波由知識菁英所發起的文化復興運動浪潮中，又有何回應？

諸此疑問便成為以下筆者所要試圖決解並論述之重點。 

三、文化建設的覺醒 

文化復興運動之理念提出後，因「空心人」、「家變」、「空洞的部落」、「夕陽

命運」等觀念，使瓦歷斯‧諾幹自覺到讓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無法脫離黃昏情境的

最大原因乃失去「自主性」。1990 年〈自廢墟中昇起〉一文他談到： 

然而原住民社會自主意識的普遍萎縮，造成社會力無法繼續各項自主性運

動的燃料，也成為提升原住民族文化的絆腳石，乃至於成為不自覺的統治

體的「共犯結構」。總體而言，思想的僵化，被制約是原住民族文化的最大

困境。16 

此外，文化復振行動中他亦自覺到，必須建立批判思考模式與抗爭隊伍，因

這乃突破困境之必要作法，否則原住民文化必定會隨歷史洪流淹沒。再者，他亦

自覺原住民文化「觀光化」，事實上並不能使文化具有傳承的效用，反而因政策不

定或焦點錯誤（賺錢為主），使文化復振的工作適得其反。故他駁斥了以觀光為主

題的巨型文化村政策所（如：屏東山地文化園區設立）試圖建構的神話信條。17 反

而主張自主性、確立主人地位的祭典活動，才能真正進行文化傳承之任務。從某

個角度來說，瓦歷斯‧諾幹有以上的自覺，其目的歸因於策略性地計畫原住民文

化建設之藍圖。 

經由推動原住民文化復振運動以來的思考與沈澱，瓦歷斯‧諾幹提出了文化

建設之藍圖，企圖以較完備的計畫，達成生活中原住民文化的再現。1991 年〈一

位原住民的文化大夢〉一文他以銳利之筆鋒，撰文提及六項文化建設之構想，其

重點如下： 

一、舉辦「原住民族文化營」。 

二、成立「原住民文化基金會」。 

三、成立原住民各族群語言中心。 

四、創設「原住民藝術中心」 

五、重視各族祭典 

六、編寫原住民史。18 

                                                 
16 瓦歷斯‧諾幹，《番刀出鞘》，台北：稻香出版社，1992 年，頁 190。 
17 瓦歷斯‧諾幹，1992 年，頁 180。 
18 瓦歷斯‧諾幹，1992 年，頁 197-208。 



第肆章  民族根基的還「原」 

（1980 年代中-末期） 

 121

首先，這些想法中，筆者認為充滿了濃厚的教育意味。在六大建設中，關於

教育方面就至少包含第一、三、四項，佔了 50％，可見瓦歷斯‧諾幹的文化建設

主要針對年輕一代族人的文化教育著手。身為小學教師，他關心的仍是由教育著

手，使文化得以深根，也使文化可以保存。從某個角度而言，作家延續 1990 年〈台

灣原住民族文化與祭典〉一文中所提之概念，也就是呼籲將台灣原住民族歷史、

文化列入教科書，並建立原住民文化館、歷史館，以體現尊重少數民族文化之憲

法精神與實踐。19 總而言之，因受教育經驗之引導，其文化藍圖也就自然由教育

理念出發。故，結合教育以貫徹文化振興運動，成為瓦歷斯‧諾幹不變之基調。 

其次，由瓦歷斯‧諾幹所立之標題來看，很明顯地欲藉由文化振興之各項工

作，主動喚起知識青年或部落族人的「民族自覺」。其中，各民族祭典之重現，不

僅能將無形的文化精神深植人心，也能使有形的文化模式得以傳承。誠如瓦歷斯‧

諾幹所言：「『祭典』正是解開原始文化的一把鑰匙。」20 

第三，文中所建構之想法，雖極富有自覺之主體性，但仍有些許忽略之處值

得提出來討論。整體而言，瓦歷斯‧諾幹既然以教育為基調立意，但為何缺乏培

養原住民文化專門人才之構想？筆者認為，台灣原住民族文化除了教育實行面重

要以外，研究面向之收集、紀錄與重現，事實上也極為重要。長期以來，台灣原

住民族文化的研究工作一直以客位觀點為主，此結果並非不好，只是容易造成主

位觀點的失聲，模糊民族文化真實面向的「原」意。因此，倘若能培養本民族之

文化專門人才，使教育題材能較適切地引導年輕族人，較正確以及完備的培養其

文化內涵，或許才是具有計畫性之構思。 

總的來看，上述六大項建設明顯較偏重於當時（1990 年代）所需，而忽略較

長期性有助於文化建設之政策導向，在文化的延續、維護、傳承上，此些構思仍

顯不足。就筆者所知，台灣原住民族一直缺乏由中央所設立之文化機構來承接復

振民族文化之使命，對於台灣原住民族而言，這是一項相當羞辱的對待。因為，

中央所統轄之職權，幾乎能含括作家或文字工作者所提出之建設藍圖，絕對優於

所謂「文化基金會」所能影響之層面。總之，文化建設之美夢或許是因應當務之

急而提出的自覺意識，然文化建設應不單只限於解決眼前事物，長期有利於文化

建設之政策乃為良藥。值得一提的是，作家第一項所提之舉辦「原住民族文化營」，

其內容卻幾乎偏向文學營的討論，而疏於談及文化營之舉辦原因、目的與預期結

果，這或許是作家無意間之疏忽。 

                                                 
19 瓦歷斯‧諾幹，1992 年，頁 183。 
20 瓦歷斯‧諾幹，1992 年，頁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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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拆解「污名」重建「新史觀」 

一、刪除「吳鳳神話」抹除「野蠻污名」 

台灣原住民族文學中，關於歷史的自覺意識是起源於吳鳳故事的污名形象。

吳鳳之故事是經 1913 年日人捏造，後由文書省將其編列入教科書，成為日人國民

教育思想改造下，正式教材的一個重要內容。21 戰後國民政府來台，為配合同化

教育實施，故仍舊將日人所捏造之吳鳳故事，編入教科書中，延續此虛假之圖騰

於台灣社會。 

1980 年代，吳鳳故事編入教科書已屆滿 70 年，此故事對原住民社會產生之

影響，相當程度地造成原住民自卑、羞愧與否認自我的心靈傷害。在人權意識高

漲的解嚴前夕，身兼社會運動與文字書寫為一體的原住民知識青年，察覺到這一

段歷史，已將原住民社會籠罩於「莫須有」的罪名之下，甚而導致原住民子孫對

於自身文化的排擠、誤解與否定。 

1984 年「原權會」成立之際，原住民作家因歷史覺醒之意識，而開始醞釀打

破超越半世紀以上的吳鳳神話，故紛紛針對吳鳳故事振筆撰文，表達心中不滿之

情緒。經由創作年代比對，原住民族文學中最先為此提出批判的是鄒族文字工作

者張信平於 1984 年之作〈都是吳鳳害的〉，此作品中談到： 

虛構！騙局！他頓時明白了一切真相，好一招愚民教育，醜化了原住民的

形象，這樣的教育目的是什麼？在目前的社會，要繼續用這樣的故事來使

原住民感到自己的文化卑劣，進而去認同優勢文化，已經是不可行的方法

了！22 

文中張信平以第三人稱的敘述方式，說明鄒族人對吳鳳歷史污名的反駁與批

判。藉本位觀點之口述，衝撞主流社會所建構的歷史假像，試圖解構歷史污名之

高牆，也奮力拆解執政者虛構之騙局。筆者推測，作家會有這一方面之自覺，乃

與本身所受到之歧視經歷有關。因文中雖然以「他者」之角度來述說，但事實上

其文脈所投射出的畫面，卻幾乎是一篇自傳式的散文。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早於「原權會」所推動之打破「吳鳳神話」運動，故就

某一層意涵而言，本文意表著在此運動之前，事實上原住民知識青年就已經在此

                                                 
21 翁佳音，《異論臺灣史》，稻鄉出版社，2002 年一刷，頁 223。 
22 張信平，〈都是吳鳳害的〉，1984 年。收錄於夏美寬，1997 年，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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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上自覺。只不過當時累積之能量還不足以組織原運之進行，因此仍舊以文字當

作抗爭之武器。另一方面，此作品由筆者所收集之資料而言，可以將之定位成「民

族自覺」中還「原」歷史發言權之開端，亦為解構吳鳳故事之濫觴。 

此後，在拆解吳鳳錯謬神話的過程中，原住民知識青年除了以行動表達憤慨

外，亦也曾經將希望寄託於原住民代議士，期望透過體制內之著力來解決問題。

然而以利益為優先考量下，原住民代議士似乎都充耳不聞、刻意忽略來自他們的

呼求，甚至不常談論原住民歷史真偽的議題。此現象在 1985 年，莫那能於〈注你

一之強心針〉一詩中提到： 

代表、代表，你該看一看， 

祖先有過多少血淚和悲愴， 

漢族寫的歷史從來不談， 

奸商的吳鳳上課堂， 

同胞的尊嚴往哪放？23 

此處，作家很明顯地提到，關於原住民歷史受到本民族代議士所忽略之事實。

以及反思吳鳳故事若持續於學校課堂中，將使原住民尊嚴喪失。在作家眼中，原

住民歷史有其獨有之脈絡，紀錄著千年以來原住民在台灣這一片土地上，榮耀、

尊貴的生活經驗，故當作家意識到，主流社會企圖以改編、捏造歷史之真相時，

自然地便質疑其事件的真實性，甚至認為那是一段錯謬的史實。1985 年於〈燃燒〉

一詩，莫那能就撰文到： 

年幼的弟妹， 

在學校裡認真識字， 

讀著被歪曲的歷史， 

吳鳳的故事……24 

此處，作家清楚地表明吳鳳故事乃「歪曲」之歷史，並且反應出他的無奈。

學校教科書錯誤的教導，將使原住民子孫從小就不認同自己文化、否定自己的歷

史，完全喪失民族意識。作家的危機意識，不僅逐漸喚醒他的歷史自覺，更擴張

其歷史意識之觸角。其中，最明顯之例子乃 1985 年之詩作〈燃燒〉中，首度反駁

來源說之歷史論述： 

我努力尋找， 

                                                 
23 莫那能，1989 年，頁 29。 
24 莫那能，1989 年，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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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內血液的源頭。 

有人說我來自馬來西亞群島， 

中國西南的邊境… 

父母卻傳說道： 

我們是太陽的孩子， 

百步蛇的蛋， 

大地蘊［sic:孕］育的種族……25 

此處，作家以土地主人之姿態，一反主流社會之歷史論述，來突顯出其原住

民史觀。台灣原住民族究竟源自何處？事實上，目前尚無完整之定論。然而對原

住民而言，尤其是身為排灣族的作家，源自海外（馬來西亞、中國西南等）之說，

只能稱為謬論。原因在於，排灣族的創世神話，並無提到來自海外之說；再者，

排灣族語言中，也無任何關於遷自海外之地名或詞彙。不過，關於原住民族是否

適合以「種」族來做其統稱？筆者則持否定之看法。 

在民族、人類學科中對於「種族」與「民族」之定義，有其明確之區分。所

謂種族（Race），民族、人類學家將之分為三類，即蒙古種（包括黃種與褐種）、

黑種或尼格羅特（The Negroid）、以及白種或高加索種。26 而民族（Ethnos），則

是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在共同文化上與共同心裡素質

的穩定共同體。27 因此，就排灣族而言或者整個原住民族，經由以上之定義而論，

其實僅能歸納在民族這一範疇中，而不適用於種族如此龐大的名詞架構之下。然

而，作家創作用詞上雖有不妥之處，但無損於此篇文章所代表之意義，因為在打

破吳鳳神話運動之際，作家能夠有別於其他知識青年，於歷史自覺中駁斥來源說

之理論，使之成為吳鳳事件抗爭下特有之現象，也展現作家異於他者的自覺風貌。 

1986 年，打破「吳鳳神話」運動持續的進行，拓拔斯‧搭瑪匹瑪藉著〈馬難

明白了〉一文表達出吳鳳事件下，究竟文明與野蠻的價值判斷為何？他寫到：「人

本來就沒有所謂殘忍的種族，或是天生善良的種族，但是不要因為身為布農族而

感到羞恥，就想拋棄自己的祖先，而是應該要與同學們好好相處，讓他們知道你

是布農族，但絕對不是野蠻人。」28 然而，他也反應出吳鳳故事之錯謬，不僅灌

輸漢人對原住民野蠻的印象或意識；也讓原住民子孫懷疑起自己的文化，否定自

我。例如，他敘述到：「同學說山猪是益蟲，載上山猪牙就代表我是真正的野蠻人，

                                                 
25 莫那能，1989 年，頁 40-41。 
26 王雲五，《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社會學卷》，台北：商務出版社，1971 年，頁 227。 
27 林耀華，《民族學通論》，北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7 年，頁 8。 
28 拓拔斯‧搭瑪匹瑪，1987 年，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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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家的路上我邊走邊感到羞恥，所以把它脫下丟掉了，丟到臭水溝了。」29 以

及又說：「爸爸！我們的祖先真的很殘忍嗎？」30 由此可知，歷史的荒謬記載或

許只在於幾行文字，但卻足以能夠將一個民族推向受歧視、污名化，與否認自己

的社會邊緣。 

1987 年，文字工作者娃丹則以歷史溯源的方法，拆解吳鳳故事的矛盾與錯

亂。他與前諸位作家一樣自覺到，吳鳳神話醜化了原住民族，而且也打擊原住民

的自尊，但唯一不同處在於他提出所謂「對立」之說。在〈「出草或蕃害」是原住

民抗漢的義舉〉一文中，他表示：「『吳鳳故事』的存在，不但不是彼此間和諧融

合的象徵，反而是仇恨對立的符號。」31 作家會提出如此之說，筆者認為是有其

策略性。如第貳章所言，當時的時空背景處在紛亂解構的氛圍之中，故對「國府」

而言，為了國家內部的政局穩定，相對的就需盡量避免群眾運動，或者民族對立

之發生。然而，作家以「對立」之說來挑動「國府」敏感神經，其用意便是用來

突顯吳鳳事件的尚未解決，或者說是必須解決（刪除教科書文本），否則這將會是

民族間仇恨的對立場面。創作中，作家引用較激烈的「恐嚇性」用語，不難看出

其激動之情緒與悲憤之心情，因他始終認為，吳鳳故事的穿鑿附會、揚僞隱真，

不但傷害原住民極大，亦非國家和社會教育之福。 

1987 年 9 月，「原權會」結合 39 個團體，展開公義之旅—打破「吳鳳神話」

系列活動，分別在嘉義及台北舉辦遊行、座談、請願等活動，目的在於將吳鳳故

事由國小教科書中山刪除。32 此活動後來有得到「國府」的回應，也就是同意將

吳鳳故事由國小課本中刪除，不過，「國府」刪除的動作，似乎只是有條件的刪改，

並沒有如「原權會」所願，要求全數刪除之目標。33 然而，就某一層面而言，此

「一刪一改」之作法事實上已達成階段性拆解歷史「污名」之目標，這遲來之正

義，不僅加速原住民族作家於歷史方面之自覺意識，更為往後訴求投下歷史的震

撼彈。 

其中，最明顯的例子，便是夷將‧拔路兒於 1987 年〈刪除吳鳳故事，並公開

向原住民道歉〉一文中公開呼籲改吳鳳鄉為阿里山鄉，並將吳鳳廟改為原住民文

                                                 
29 拓拔斯‧搭瑪匹瑪，1987 年，頁 102。 
30 拓拔斯‧搭瑪匹瑪，1987 年，頁 103。 
31 娃丹，〈「出草或蕃害」是原住民抗漢的義舉〉，1987 年，收錄於台灣原住民族權利促進會，1987

年，頁 157。 
32 路索拉門‧阿勒，1999 年，頁 91。 
33 夷將‧拔路兒於〈刪除吳鳳故事，並公開向原住民道歉〉一文表示：「國立編譯館小學教科書

社會科及生活與倫理科編審委員會聯席會 5月 22 日決定，將於 77 年度刪除生活與倫理科第一

冊「捨生取義吳鳳」，但保留社會科第三冊有關吳鳳教材。」摘自台灣原住民族權利促進會，

1987 年，頁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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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館，他說：「我們除了希望政府公開向原住民道歉外，應該儘速將現有的吳鳳鄉

改名為阿里山鄉，將吳鳳廟改為原住民文物陳列館，以示政府尊重原住民族的地

位。」34 這一段話，宣示了原住民作家欲徹底根除吳鳳神話之決心，以及希冀透

過名稱的改變，達成歷史還諸於原住民族並抹除野蠻污名之劃時代意義。此自覺

意識，後來在「原權會」成員的共識下，造就了 1988 年 12 月「吳鳳銅像扳倒事

件」，使促成 1989 年「阿里山鄉」的正名成功。35 

綜合上述之討論，筆者發現 1984 年起至 1987 年間，原住民族文學中關於歷

史的自覺意識，大都圍繞著吳鳳故事的歷史錯謬加以批判，甚至質疑歷史教科書

保留課文的正當性，或者藉由口述真相反射出漢人主流社會執政的野蠻行徑。筆

者認為，文學中會有如此的反應，應該與自覺意義之「產物」，也就是原住民運動

有著密切之關連，因為「原權會」當時曾經主打拆解吳鳳歷史污名的訴求（1985—

1988 年）。換言之，當時曾參與吳鳳歷史抗議事件的知識青年，因歷史自覺而極

力的要求刪除吳鳳故事的同時，除以行動表達決心外，還以筆觸來抒發內心不滿

之情緒。此目的除了突顯原住民因吳鳳故事所受到之傷害外；一方面，也試圖喚

起族人自覺，勇於接納自己、認同自己的民族。 

二、「原」「史」新風貌之建立與再現 

時序進入 1988 年，隨著吳鳳抗爭事件的落幕，原住民族文學中關於歷史的自

覺意識，也同時間轉換覺醒的方向。換言之，歷史污名事件的抹除後，「不滿意但

可以接受」的抗爭結果，已讓身兼書寫與社會運動為一體的知識青年，暫時緩和

或者停止關於吳鳳議題的持續發酵，轉而醞釀起另一波自覺的浪潮。此現象，筆

者由瓦歷斯‧諾幹以及孫大川有關原住民歷史自覺之創作中，發現似乎有此情形。36

此部分正好提供筆者觀察，1988 年以後歷史自覺意識形成之原因與發展究竟與前

者有何不同？呈現何種面貌？以及此時期歷史還「原」之意義又為何？以下提出

四點加以論述之： 

                                                 
34 夷將‧拔路兒，〈刪除吳鳳故事，並公開向原住民道歉〉，1987 年。收錄於台灣原住民族權利促

進會，1987 年，頁 142。 
35 路索拉門‧阿勒，1999 年，頁 91。 
36 筆者整理發現，瓦歷斯‧諾幹之作品中提到關於吳鳳事件的創作，僅出現於兩處。第一是《伊

能在踏查》中的〈百分之二〉；第二是《想念族人》中的〈礦工‧淚〉。以上創作的共同之處在

於：1.都是 1988 年所作 2.都是詩體。此後，瓦歷斯‧諾幹關於歷史自覺方面之作品，就幾乎

著重於新史觀的反思與建立，且密集出現於 1990 年。至於，孫大川則無談論到吳鳳抗爭事件，

其歷史自覺意識亦如瓦歷斯‧諾幹多將焦點關注於歷史的還「原」與原住民族史的重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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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史」亡經驗之警惕 

透過整理分析，筆者得出台灣原住民族文學中，體察民族歷史消亡之創作，

於 1988 年以後始呈現於世人眼前。首先提筆創作的為卑南族作家孫大川，此後才

有瓦歷斯‧諾幹的加入。1987 年自比利時魯汶大學歸國的孫大川，因卑南族的「黃

昏」經驗，迫使他開始思考台灣原住民族的問題；37 文化、歷史的死亡經歷，更

讓孫大川覺醒珍惜僅存的文化、歷史果實。1988 年〈童年印象〉一文，孫大川即

寫到：「失去『歷史』的痛楚，使我更加肯定歷史的重要。一個只有空間感而沒有

歷史感的人是可悲的，沒有過去、沒有未來，現在又有什麼意義？」38 這是他由

漢族同學的族譜，反過來體認到自己民族歷史的失去。換言之，在他的認知中，

原住民歷史已並非現在進行式（-ing），而是邁入所謂的過去式（-ed）。對於一個

仍然存在的民族實體而言，歷史的死亡彷彿是矛盾的問號迫使原住民族生活在錯

亂的痛苦中。此苦楚，孫大川由 1988 年〈活出歷史〉一文中，提出了他的解釋： 

原住民過去的歷史不是「寫」出來的，而是「活」出來的。歷史對原住民

來說，不是去「讀」的，而是去「經驗」的。光復以後，從社會、宗教、

語言到人口，原住民遭到空前的變局，進入了民族的黃昏；部族的「現在」

與「未來」也因此更「不確定」了。我認為這是我「不安」的總源頭—我

的民族失去了「歷史的空間」。39  

由上可知，孫大川所謂「歷史的空間」，筆者認為就是一個民族實質存在的「社

會結構」。但 1945 年因強權的入侵破壞，使其失去原本之「歷史空間」，在空間喪

失之下，原住民被迫納入主流社會的「歷史空間」裡。然而，此「空間」卻非原

本的「歷史空間」，導致原住民呈現出，空有空間感但卻失去歷史感的景象。由於

在孫大川眼中，此情此景幾乎等於宣判民族的死亡、歷史的淪喪。故此脈絡下，

也成為他深覺警惕、自覺反思之原因。 

同時期作家中，瓦歷斯‧諾幹關於歷史自覺之創作，也是受「史」亡經驗所

激。透過訪談，筆者得知瓦歷斯‧諾幹的歷史自覺起源於，他對原住民族歷史死

亡慘狀的觀察。訪談時他表示：「對於民族歷史上的自覺，用泰雅族語來說是：『ini 
ta vaii kai nkis ga’ijad atayal ba lai』；用漢語來講就是：不知死焉知活。」40 換言

之，因為原住民族歷史死亡之經歷，使瓦歷斯‧諾幹體認到珍惜歷史的重要。創

                                                 
37 孫大川，《久久酒一次》，台北：張老師文化出版社，2000 年 8 刷，頁 7。 
38 孫大川，2000 年 8 刷，頁 1。 
39 孫大川，2000 年 8 刷，頁 125。 
40 瓦歷斯‧諾幹口述，2006/01/07，台中和平鄉雙崎部落家中。關於此句泰雅族母語教師宋神財

表示此言更白話之意可譯為：「如果我們不知道自己的歷史，我們就不能算是真正的泰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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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瓦歷斯‧諾幹不諱言地指出原住民族歷史的消亡，1990 年於〈走進生活〉

詩作中他就寫到：「來！請隨我來╱進入喪失歷史的人群。」41 此段話，深刻反應

出他創作當時的無奈心情，以及所觀察出原住民百年來遭受惡意詆毀的歷史面

貌，將原住民棄置於歷史死亡的邊境。 

此外，平埔族隕落的前車之鑑，使他警醒再不提振原住民歷史的存在，等於

宣告原住民族的死亡。因為一個沒有歷史的民族，將被拋棄於台灣歷史的脈絡之

外，而逐漸步入民族消亡的後塵： 

平埔族在大陸漢人大量移民的情況下，從台灣島嶼的歷史記憶中消失是弱

勢文化衰敗乃至滅亡的表徵，目前原住民十族在歷史的腳步中前進，尤應

該從平埔族的隕落中記起教訓，否則空有軀殼，沒有歷史文化，終將步少

數民族的後塵而不自知。42 

此處，瓦歷斯‧諾幹藉由平埔族之遭遇，進而反思自己的民族興亡。從平埔

族的消失，使他自覺到原住民族歷史的重要性；平埔族的「歷史化」，更讓他深深

警惕、呼籲原住民族歷史存在的價值。綜觀以上，在「史」亡觀念引導下，孫大

川與瓦歷斯‧諾幹的歷史自覺就此油然而生，並同時開始反思、質疑到底原住民

族歷史被遺忘的原因為何？又受何因素影響？ 

（二）歷史遺忘的反思 

孫大川與瓦歷斯‧諾幹作品中，雖然對於歷史遺忘的反思有著不同之觀點，

但卻同樣自覺到原住民歷史的被遺棄、被忽略。首先，卑南族的孫大川於 1989
年〈不唱山歌心不爽〉一文中，自覺到原住民歷史始終被遺忘的原因在於：「被納

入殖民地政府經濟掠奪體系之一環，便迅速在台灣工商業發展的歷程中，被漠視、

遺忘。」43 由孫大川的敘述可知，他主要是以資本主義經濟掠奪之觀點切入，反

思原住民在前所未有、未曾經歷的經濟體系中，一方面遭受現實社會之詐取、切

割，另一方面在被視為經濟體系的「共同」成員下，自然而然地便被主流社會（執

政者）所遺忘、漠視。 

其次，瓦歷斯‧諾幹於 1990 年〈在歷史中淹沒？〉一文則自覺到，原住民歷

使被遺忘的原因在於：「因為少數，才會被棄絕在歷史的角落裡。」44 此處，瓦

                                                 
41 瓦歷斯‧諾幹，《伊能在踏查》，台中：晨星出版社，1999 年，頁 83。 
42 瓦歷斯‧諾幹，1992 年，頁 83。 
43 孫大川，2000 年 8 刷，頁 61。 
44 瓦歷斯‧諾幹，1992 年，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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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斯從人口學之觀點進行反思，體認原住民族人口少數的劣勢，不但在整體利益

上常被漠視，也不利於民族發展，所以往往被多數漢人為主的社會棄絕在台灣歷

史脈絡下，失去尊嚴、也喪失自己的歷史。 

經由上述的警惕與反思之後，孫大川與瓦歷斯‧諾幹開始將質疑的箭頭瞄向

1980 年代當時，因強調本土而建構出的「台灣史」定論。這樣的自覺意識，除了

喚起原住民作家對主流歷史論述的挑戰，亦醞釀起還「原」歷史真相的氣勢。 

（三）反叛「台灣史」定論 

台灣「四百年史」對於原住民族而言是被異族侵略的歷史，卻也是原住民族

主體消失的歷史。四百年史的建構主要透過史料、文獻所堆積而成，相對於以口

傳為主的原住民社會而言，因缺乏文字書寫系統，以及弱勢的民族聲量，故自然

但又矛盾地被摒除於台灣史之建構中。孫大川於 1989 年〈母親的歷史、歷史的母

親〉一文中，由「主人」身份自覺到原住民是台灣歷史的母親，他寫到：「母親的

歷史，是我把握卑南族歷史的主要憑據；…相信嗎？原住民有一天會是台灣歷史

的母親。」45 換言之，他自覺到自己歷史的脈絡是：母親的歷史→卑南族的歷史

→原住民族的歷史→土地主人的歷史→台灣的歷史。在此思緒脈絡下，孫大川隱

約地反駁有「文字」才有「歷史」的論調。因為對他而言，深具特殊意義的原住

民族口傳歷史記憶，應該是被允許納入台灣史的脈絡中，而不應加以排斥。 

1990 年後，孫大川受台灣史定論之激，起而反思原住民史之定位，於〈山的

文化〉一文中他提出沒有滿、蒙、回、藏、苗等少數民族的存在，中華文化如何

能豐富起來之思，用此反省當時（1990 年）的灣史定論： 

一般說來，我們習慣於閩、客移入，開發台灣的行程，做為台灣史思考的起

點與主體；彷彿在四百年前及這四百年來，台灣這塊島嶼上沒有其他族群或

文明的活動。證諸考古與人類學的研究，這顯然不是歷史的真實情況。這正

是台灣史研究的最大盲點，如果要終於歷史的真實，我們有責任擺脫以漢族

為中心的歷史思考模式，釐清、挖掘並彌補這一方面的歷史空白。46 

此處，孫大川首先點破台灣史是以漢族為中心史觀的建構，並加以說明此史

觀的錯誤與不符真相。筆者認為，在孫大川的眼中自覺到，當時既然要求以「本

土化」來建構台灣史，就不應只以漢族的觀點來撰寫，因以漢民族為主的「本土」

意識，不僅時間短暫有失焦點，所謂的本土反而更加真相不明。孫大川以所熟知

                                                 
45 孫大川，2000 年 8 刷，頁 21。 
46 孫大川，2000 年 8 刷，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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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史哲學科知識，勇於批判漢民族史觀的霸道，就某一角度而言，他似乎是不

受在野人士（民進黨為主）與原住民保有密切關係之包袱，而是就事論事，以史

論史。 

另外一位作家瓦歷斯‧諾幹則由教科書中的歷史教材內容，起而質疑、批判

台灣史的基本論述。瓦歷斯‧諾幹於 1990 年〈不再相信〉詩中寫到：「不再相信，

教科書欽定的歷史／這裡找不到祖先的腳印。」47 可見，擁有教師身份的他發現，

在台灣史觀點下所編輯而成的歷史教科書，為何只有漢人的歷史？台灣這片土地

的主人原住民族為何不見蹤影？故，瓦歷斯‧諾幹自覺這樣的歷史並不正確，是

否定台灣原住民族的存在，因此他寫下〈不再相信〉表達不滿。 

然教科書中原住民歷史的缺漏，使他不得不為此而提出擔憂，他於〈污名的

背負〉一文寫到：「在一元化的教材和大漢沙文主義下的教育政策，原住民的歷史

在不讓新起的一輩瞭解，不消數年九族原住民可能只有到歷史博物館憑弔了！」48 
瓦歷斯‧諾幹會有如此的自覺是有其原因的，因同化教育下，原住民學童除了無

法熟知本民族歷史；錯謬的歷史論述，更可能讓原住民子孫認真的以為「台灣史」

是漢族「開拓」史，而非原住民史觀下的「侵略」史。在此認知下瓦歷斯‧諾幹

於 1990 年〈家園〉詩中，寫到：「來！反叛歷史，找回台灣的腳印。」49 表明他

批判的決心，以及同年〈番刀出鞘〉一文中的歷史復仇意志： 

筆者深信，台灣原住民在面對持續強化、深化、擴大化、野蠻化的統治政

經暴力時，覺醒的原住民知識青年必須具備向歷史復仇的獵人意志，否則，

將會被『文明社會』所『文明化』（建構在犧牲人民、人民流血、人民被壓

榨的文明化）。50  

瓦歷斯‧諾幹的呼聲，看得出他對當權執政者的厭惡以及當代歷史的仇視，

然而為有透過覺醒並經由「民族自覺」否則原住民子孫將進入「文明化」社會而

永遠遺忘自己的歷史。 

（四）再現「原」「史」風貌 

重現原住民歷史的原貌，是 1990 年代起原住民知識份子的期盼。然在此之前

筆者由孫大川的創作中發現 1989 年〈將歷史還給原住民〉一文，他已提出歷史還

「原」的訊息：「從有限的考古、人類學資料，以及零星的漢、日語文獻紀錄中，

                                                 
47 瓦歷斯‧諾幹，《伊能再踏查》，台中：晨星出版社，1999 年，頁 93。  
48 瓦歷斯‧諾幹，1990 年，頁 148。 
49 瓦歷斯‧諾幹，《番人之眼》，台中：晨星出版社，1999 年，頁 98。 
50 瓦歷斯‧諾幹，1992 年，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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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不難想像原住民早期在台灣歷史舞台活躍的情形，當我們嘗試恢復台灣史的

自主地位時，有義務將原住民那段時期的歷史毫不扭曲地還給他們。」51 孫大川

以第三者的角度，客觀的證據嘗試與主流社會對話，企圖由他者的論述為原住民

族說話。不過，「有義務」與「不扭曲」兩詞，卻也能感受他柔中帶硬，話中有話

的批判聲波，使歷史還「原」的氣焰不因此而消滅。 

台灣原住民族於台灣史之空間中，不是被淹沒，便是犧牲於歷史的生存法則，

似乎未曾有發言的機會；歷史發展脈絡下，原住民幾乎不是被抹黑，就是相對遭

到忽視。當瓦歷斯‧諾幹檢視「二二八」及白色恐怖之傷痕時，自覺到原住民猶

如悲劇般地被深鎖在此歷史的浩瀚中，無法自拔。再者，由於台灣史跳躍式、斷

裂式的史觀建構，幾乎將原住民受苦、受難的原始真相，技巧性地排除，遺忘於

「四百年史」之外，作家因此強烈的表達出「還原大撤退信史面貌」的歷史自覺，

1990 年於〈從「二二八」反省原住民歷史〉一文，他寫到： 

然而我們原住民的願望在還原大撤退信史的面貌，台灣歷史的解釋不能是

跳接式的演繹，台灣歷史的起點是要從台灣這塊島嶼的祖先開始談起，我

們希望歷史學家、人類學家能摒棄大中國的面具，以做一個新台灣人自居，

深入調查大撤退信史真相，…從歷史的再現中，才可能消弭日後「原—漢」

衝突，所謂「關懷本土」，就讓我們從歷史出發。52 

文章中，所謂大撤退信史，就筆者推測應該如莫那能〈燃燒〉一詩所言： 

最早是閩南人渡海移民， 

佔據了肥沃的平原， 

砍伐樹林墾良田， 

逼使祖先退居山麓。53 

換言之，就是原住民因漢移民的侵入，使其生活空間由原本的平原撤到山間，

後因漢人的大量開墾再退守森林的這段歷史。筆者認為，他希望此段歷史還原的

意義，在於不僅能使陷於迷霧中的台灣史撥雲見日，更重要的是能夠將殘缺的台

灣史豐富成為更具特色的史論，復原它「原」有的面貌。此意義對於瓦歷斯‧諾

幹而言有其特別之想法，因訪談過程中，他表示：「對原住民的知識份子來講，需

要透過歷史的覺醒，因為這是最快速可以看到自己的民族的方式。」54 此言說道

                                                 
51 孫大川，2000 年 8 刷，頁 151。 
52 瓦歷斯‧諾幹，1992 年，頁 150。 
53 莫那能，1989 年，頁 41。 
54 瓦歷斯‧諾幹口述，2006/01/07，台中和平鄉雙崎部落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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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他心中對於原住民知識份子的引頸期盼，然而就當時（1990 年）原住民知識份

子所接觸的歷史定論而言，卻都是大漢沙文主義下的歷史觀點。 

因此，當他期盼原住民後起晚輩等知識青年，需透過歷史認識自己的同時，

唯有更正錯誤的史觀，模糊的歷史真相，否則一切只是空談。在還原大撤退信史

面貌的醞釀下，期盼以歷史喚醒原住民族自覺的想法中，瓦歷斯‧諾幹提出編寫

「原住民史」的呼聲。1990 年〈原住民與國事會議〉一文他自覺到： 

歷史的法則告訴我們：創作歷史的推動者，是生活在地上的人民，而非為

政權進行「圓謊」、「消毒」的工作，它是為人民努力的成果，人民在時空

所創造的尊嚴而寫的。台灣歷史就從台灣這塊土地，土地的主人—台灣原

住民開始寫吧！55 

文中瓦歷斯‧諾幹以主觀之角度，土地主人之姿，喚起編寫「原住民史」的

想法。雖以當時（1990 年）而言是一項創見，亦為「預言性」之說，然就還原台

灣史的角度而言，這不失為一項辦法。筆者認為，「原住民史」的建構除了符合台

灣多元文化下所應呈現的多元史觀外，使原住民產生對自己身份的認同、接納，

亦有著極關鍵之幫助。再者，由收集之資料顯示，編寫「原住民史」的自覺意識，

在歷史自覺的發展中，已達到思想顛峰，因往後的敘述都已無法超越此觀點而有

所發揮。 

綜觀之，透過上述之分析筆者已理出台灣原住民文學中兩階段要求歷史還原

之意義在於：第一階段為「去污名」、「去歧視」、「求真相」；而第二階段則是「去

死亡」、「去忽略」、「爭主體」。此種兩階段的歷史自覺表現，顯示出自覺意識之「目

的」達成後的發展方向，仍會因新刺激而再次萌芽。換言之，當第一階段歷史自

覺的目的達成後，因受到新的刺激而出現的再自覺循環現象，可用來說明「目的」

達成並非代表著結束，反倒有可能是同一「民族自覺」的再萌芽，不過必須強調

的是，這也必須是在同一自覺議題（如：歷史）下才可看出的循環現象。此外，

由歷史自覺論述中，筆者發現，原住民族於在野人士眼中，只不過是一項政治酬

庸或者籌碼。因為，當兩者利益相遇時，彼此間可以互為兄弟姊妹猶如一家親；

但是，當大漢沙文主義當道時，彼此立刻分道揚鑣，漢民族成為文明人，原住民

族則降為無知、無文化也無歷史的野蠻人。 

 

                                                 
55 瓦歷斯‧諾幹，1992 年，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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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語言環境的喚回與再造 

1980 年代除莫那能、路索拉門‧阿勒兩位作家外，事實上另有一批文字工作

者同樣具備有自覺意識，並且也積極參與權益爭取運動。這一種現象筆者推測與

原住民運動有直接關係，亦可將其視為此時期「民族自覺」的共同反應。由他們

諸多作品中，亦可歸納出關於民族現況之創作特色與風格。儘管這些作品文辭不

夠精鍊、藝術成份不高，但基於勇敢揭發統治者對原住民的不公不義，並極力爭

取民族尊嚴、生存空間而言，56 仍是值得我們注意並討論的。值得注意的是，這

些作品有別於莫那能、路索拉門‧阿勒兩位作家之觀察，甚至在自覺意識上有更

加突出、明顯的反應，例如：語言的自覺就是最明顯的例子。 

一、語言危機意識的出現 

最早以文字創作來抒發民族語言方面自覺的，是一位長期在神學院任教，也

曾受聘為牧師的排灣族長者馬士戈士格‧景若。他在 1985 年發表〈宣教與地方的

語言〉一文表示： 

我認為禁止用方言傳道是違背我們的信仰，人的尊嚴和自由--人權。我是

贊成推行國語，而且繼續努力在學習。但對因為那是連根拔除的文化消滅

行為。更何況我們做山地人或山胞話不是罪惡，乃是我們的權益，也是對

祖先和文化的責任和義務。57 

由此言，我們感受到身為知識份子、牧者、教師三種位份的作者，深切感受

到失去語言等於失去文化；失去文化等於民族滅亡的自覺意識。對於「語言權」

的爭取作者表現出了義不容辭的決心與行動。一位屬名為多奧58 的泰雅族青年在

1985 年所發表的〈鏽蝕的鎖鍊〉一文中，則是引述一位泰雅族耆老的發言，突顯

原住民指長者的語言自覺意識： 

泰雅子民們！我說話的權被封鎖了三十多年，因為不僅支那語（china 之

                                                 
56 浦忠成，〈原住民文學發展的幾回轉折—由日據時期迄現在的觀察〉收錄於孫大川編《臺灣原

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評論卷上）》，台北：印刻出版社，2003 年，頁 111。 
57 馬士戈士格‧景若，〈宣教與地方的語言〉，1985 年，收錄於台灣原住民族權利促進會，1987

年，頁 32。 
58 多奧，漢名為：黃修榮，早期原住民運動時期的重要人物之一，曾參選議員、國大代表，是泰

雅族文化、語言保存的先覺者，1995 年因故去世。其遺著有《泰雅爾族讀本》、《泰雅爾族神話

傳說》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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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音），我活了將近一百年，還沒有任何一個轄制者說我必須放棄使用母語

的權利。……上帝賦予每一個民族極珍貴的禮物--語言，他將引導每一個

不同種族的文化，與世界所有個民族的語文有同樣的價值與地位。……我

能活出在兩個世紀之間，我倚靠著說泰雅語和對上帝忠貞不二的信仰，而

不是依恃什麼支那語而來的。59 

多奧引用這一段話的用意很清楚在表達一種語言使用權被剝奪的自覺，以及

反對「國府」於 1984 年由教育部國語推行委員會所頒佈的「禁止山地教會使用母

語傳教」之政令。多奧他意有所指的表示： 

我們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得不到最起碼的生活憑藉後，年青人紛紛急欲跳出

這死亡的枷鎖，走進都市以求生命的延續，但是社會只接納我們的利用價

值，殘害我們的尊嚴。如此地歧視、欺騙、壓榨我們，真正的一部原住民

淪亡史活生生的在經濟奇蹟的福爾摩沙島日復一日的上演著，難道這就是

轄制者 Plan-do-See 三段式原住民政策？60 

在多奧心裡感受到的是，原住民不僅失去了土地，還被主流社會歧視、欺騙、

壓榨，如今「國府」的一道命令，居然還要剝奪原住民語言使用的權利，對於他

而言這是殘害原住民族尊嚴，是侵吞擄掠的大悲劇。總的來看，多奧在這方面會

有所自覺筆者認為有三大因素：1.與他長期接觸教會體系，信仰基督有關；61 2.
受到路索拉們‧阿勒影響；62 3.民族語言消失的危機感。 

二、「雙語」政策的提出 

語言的自覺事實上不僅只是在馬士戈士格‧景若、多奧身上反映出來，曾經

擔任「原權會」會長的夷將‧拔路兒也於 1987 年時發表〈實施雙語教育讓原住民

學習並用本族語言語共同語言〉一文談到： 

母語不僅是我們原住民族溝通最直接、最重要的工具，他更是我們最珍貴

的文化，如果母語被消滅了，我們便無法讓我們的下一代唱出那古老優美

                                                 
59 多奧，〈鏽蝕的鎖鍊〉《台灣教會公報》，第 1742 期，1985 年。收錄於夏美寬， 1997 年，頁 43-44。 
60 同註 59，頁 45。 
61 筆者在訪問泰雅族作家娃歷斯‧羅干時，談到多奧時他說：「多奧是在泰雅中會早期翻譯族語

聖經的成員之一，對於族語保存貢獻很大。」由此可知，多奧會在「語言權」方面自覺，有來

自這一方面的因素。 
62 在筆者訪問路索拉門‧阿勒時，談到多奧他說：「我鼓勵多奧要寫文章表明自己是站在原住民

這一邊，要認同原住民（因為他曾被族人、神學院學生懷疑是特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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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歌曲，我們任何的祭典--包括豐年祭、五年祭、矮人祭便無法傳延給下

一代。因此，站在維護原住民文化及民族命脈的觀點上，政府有誠意就應

該積極地實施雙語政策，……我們並不反對推行國語，因為我們也體認到

有共通語言，可以促進情感、溝通思想，使我們有機會學習異族的優點；

然而我們卻堅決反對為了學習國語而喪失了我們祖先所發明的語言。63 

此處，作者夷將‧拔路兒與馬士戈士格‧景若同樣站在支持推行國語，但堅

決反對禁止母語的立場發言。唯一不同之處在於作者的自覺意識比前兩者更為強

烈、危機感更重。雙語政策的首度提出，也讓語言權益的爭取進入到了立法的階

段。雙語政策的自覺意識，引起了不少原住民知識份子的關注與討論，其中繼夷

將‧拔路兒之後，泰雅族作家瓦歷斯‧諾幹在這一方面的自覺意識最為突出。   

分析歷斯‧諾幹所創作的文章，發現他多次提到關於雙語教育的構想與理念，

並強烈表達實施的企圖，這一方面的自覺意識，筆者認為，是受到來自三方面的

刺激。首先，1989 年瓦歷斯‧諾幹於〈挽救原住民文化危機〉一文中所提出的「雙

語教育」構想，似乎就是受到夷將‧拔路兒的說法與其自覺意識之影響，文中談

到：「尊重方言是民主教育的潮流，也是人道主義的表現，要使原住民下一代不忘

本身的語言，就要從學習母語開始，也只有認識母語之美，才能培育出有自信的

民族。」64 對瓦歷斯‧諾幹而言，失去了族語，原住民文化「保存和發揚」的意

義便落空；亦即原住民需從族語的學習中，才能拾回失落的民族尊嚴與民族信心。65  

其次，各國不同國情下的語言政策，是喚起瓦歷斯‧諾幹雙語、多語教育自

覺的另外一項因素。針對這一點，訪談時他表示：「到國外去參加活動，主要是在

有自覺意識之後，看看人家的情況是怎樣？這是有加強民族自覺的作用在當中；

另一方面，這是一種理論取經、現實取經的階段。」66 可見，與其他國家接觸之

過程中，不僅能開啟他對各國民族政策的瞭解，也累積了瓦歷斯‧諾幹關於語言

自覺意識的能量。 

第三、具有民族教師身份的瓦歷斯‧諾幹，站在最能瞭解原住民新生代語言

能力優劣的位置上，深刻的體會到民族語言在原住民新生代當中，似乎已面臨語

言消失的窘境。此現象在〈臺灣原住民族的困境〉一文中敘述到他的憂心：「今日

和平的泰雅族人，能說出流利的母語有幾悉，特別是三十歲以下接受國府資本化，

                                                 
63 夷將‧拔路兒，〈實施雙語教育讓原住民學習並用本族語言語共同語言〉，1987 年。收錄於台灣

原住民族權利促進會，1987 年，頁 182。 
64 瓦歷斯‧諾幹，1992 年，頁 4。 
65 瓦歷斯‧諾幹，1992 年，頁 62。 
66 瓦歷斯‧諾幹口述，2006 年 1 月 7日上午於台中雙崎部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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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教育的年輕人，其母語的喪失就令人更為擔心。」67 此自覺意識，興起了瓦

歷斯‧諾幹提出雙語政策的動力，並期盼透過政策的實施，能改善民族語言凋零

的殘破景象。 

透過訪談，筆者得知瓦歷斯‧諾幹向來都以「文化抗爭」作為他不變的基調，

這一點是幫助我們瞭解，瓦歷斯‧諾幹在語言權益自覺方面的重要關鍵。因為，

由民族本位的身份出發，瓦歷斯‧諾幹往往能將語言與文化間的臍帶關係，做一

更深入的剖析，以及更為細膩的覺醒。1990 年〈語言政策該解嚴了--反思原住民

語言文化重建的方向〉一文敘述到： 

眾所周知，語言一則是族群間基本的溝通工具，一則乃族群認同的象徵；

因之，試圖消滅某一族群的文化，最簡單的方法之一，便是逐步消滅該族

群的母語。…一旦失去了母語，族群的認同感危機於焉來臨；語言的斷裂

亦使文物、風俗因誤解而隕落，族群的文化精義亦隨之煙消雲散，因此，

語言（母語）乃維繫該族群文化之繼起與發揚的底線，失去這一個底線，

文化就只有步入考古之虞了。68 

由上可知，對於瓦歷斯‧諾幹而言，原住民族語言背後的一套文化系統，是

決定一個民族文化衰亡的重要因素。因此，族語的消滅就代表著該族語言文化的

衰亡；相反地，族語的普及就顯示了一個民族文化的興盛。瓦歷斯‧諾幹比前諸

位作家更加擁有了語言消失等於文化滅亡的危機感，其原因就在於不願見到原住

民族因與文化疏離而產生「空心人」之現象。簡言之，瓦歷斯‧諾幹不希望文化

滅亡，故只要關乎文化滅亡之因素，他都會極力的攔阻。由於語言與文化在瓦歷

斯‧諾幹眼中幾乎是命運共同體，故他相信語言的凋零絕對會影響文化的滅亡。

因此，堅持著「文化抗爭」之基調，民族語言的爭取便顯得相當重要。 

除了以上的自覺意識外，瓦歷斯‧諾幹也對於「國府」政策提出質疑。他在

〈臺灣原住民族的困境〉一文批判到： 

民國三十八年，國府山地教育的方針第一條規定「徹底推行國語，加強國

家觀念。」直到現在，各鄉公所仍下設「國語推行委員會」，在泰雅族母語

喪失殆盡的同時，仍有上述的委員會，其荒謬、不尊重原住民族語言、赤

裸裸的同化政策不言而喻。69 

由上，我們可知瓦歷斯‧諾幹堅決反對以政治力抹殺民族語言的態度相當明

                                                 
67 瓦歷斯‧諾幹，1992 年，頁 76。 
68 瓦歷斯‧諾幹，1992 年，頁 118。 
69 瓦歷斯‧諾幹，1992 年，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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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他自覺到「國府」政治上的統治權威，不斷欺凌原住民弱勢文化的政策，嚴

重的侵蝕了原住民的基本尊嚴，解嚴之後的政府機關，語言平等的觀念仍顯不足，

同化政策的遺毒持續存在號稱「多元」文化的社會，如此的現象瓦歷斯‧諾幹相

當難以接受。 

筆者認為，民族語言表徵了一個民族的特質，亦能展現一民族的文化精華。

臺灣語言學者李壬癸表示：「語言文化是種族存亡的重要指標：母語在，種族存；

母語亡，種族亡。」70 百年前就已消失殆盡的平埔族語言，事實上就是使平埔族

滅亡的重要原因。透過原住民族文學的耙梳，原住民族的作家們，似乎也強烈感

受到，如此的模式也正在召喚著原住民族走向消亡之路，因此紛紛表現出了語言

自覺意識，企圖延續一個民族的存在。猶如排灣族的撒可努所言： 

我們應該認真的學習我們的語言，不要再讓老人家說國語；只有透過我們

的語言，我們才能瞭解老人家要表達什麼；為有透過自己的語言，才能完

全知道原住民過去的歷史及文化。語言是重要的，可以延續一個民族的歷

史，也是傳述任何事務的一種代表符號。71 

換個角度觀察，筆者發現原住民知識份子在語言自覺方面的演變，是由單純

的「發聲」轉為政策的「建議」、「批判」並力求改善。此外，筆者亦發現，原住

民作家已跨出臺灣知識領域，將「世界觀」融入自覺意識當中，使原住民爭取民

族各項權益的意識更加確立，如加拿大、紐西蘭、新加坡、美國、中國大陸等各

國的少數民族政策，成為了原住民作家爭取權益的借鏡，政策建議之典範。換言

之，原住民的自覺意識此時出現更進一步的發展，這樣的變化，也醞釀了往後語

言自覺的持續發酵。 
 

                                                 
70 李壬癸，《臺灣原住民史--語言篇》，南投：省文獻會，1999 年，頁 108。 
71 亞榮隆‧撒可努，《山猪．飛鼠．撒可努》，台北：耶魯國際文化事業，1998 年，頁 175。 


